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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实验教学中心：

    为进一步推行开放式实验教学改革，形成动态、开放、自主、多元的实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自主创新兴趣，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新性实验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学校决定开展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各学院教师及实验室人员。
二、立项原则
1．创新性、研究性原则

申报项目的选题应尽可能反映学科前沿课题或社会生活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从最新的科研成果或教改成果中凝练出实验项目，体现实验内容自主性、实验结果未知性、实验方法和手段的探索性，注重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自主研究学习能力。

 2．开放性原则
申报的项目在现有实验室条件下或通过建设后能够真正开出，满足开放性实验教学要求，在实验时间、实验空间、实验资源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实现开放。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开展探索研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和撰写实验报告，注重实验过程评价而不是实验结果的评价。
3．普遍性原则
原则上若干个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可组成一门实验课程，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选修实验课程。学校优先支持面广量大的学科基础实验课和专业基础实验课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
4. 项目的对象和规模

创新性的实验项目的开课对象为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相关专业本科生。实验项目的规模至少能满足15人同时开展实验的要求。
     三、项目数量和经费资助
2015年立项建设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50项。其中重点项目10项，资助经费3万元/项，一般项目20项，资助经费1万元/项，培育项目20项，资助经费0.5万元/项，对于培育成熟的项目在下一年度继续立项资助。
四、立项程序

1．教师申报。各学院、实验中心组织教师积极申报，填写《河海大学2015年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申请表》（附件1）。

2．学院审核和材料提交。各学院对本单位的申报项目认定审核，填写推荐意见，并于2015年9月5日前统一报送至教务处实践科，提交材料包括《河海大学2015年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申请表》和《2015年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汇总表》(附件2)，同时将上述表格电子稿发送至教务处实践科邮箱（jwcsjk@hhu.edu.cn）。
3．学校评审。教务处将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立项项目和类别。

五、项目建设与管理
1. 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期为2015年9月—2016年6月, 建设内容包括项目启动、过程管理、项目评价等，项目在建设期内应至少组织两批学生进行试做。
2.项目建设期间，项目负责人应组织项目组成员积极开展项目研究，精心设计创新性实验项目，及时向所在学院和教务处通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保证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学院负责检查项目的落实和进展情况。

3.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组应提交项目建设总结报告，包括创新实验项目的设计思路、预期、试做效果以及学生实验所需完成报告格式范本等材料，学校组织验收。 
4. 验收后，应尽快面向相关专业学生开放，每学年至少开设一轮。创新性实验项目将纳入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实验课程体系，供学生自主选择，记入学生创新学分。

5. 创新性实验教学项目应保证每个参加实验的学生有足够的动手机会和实验时间。除对项目进行经费资助外，建议学院对参加项目开发的教师给予教学工作量认定。

六、其他事宜
希望各学院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极推动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的立项工作，不断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切实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工作联系人：武晓楠，联系电话：5175。
附件：1. 《河海大学2015年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申请表》

      2. 《2015年创新性教学实验项目立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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